第二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執行案
--------------評選辦法--------------   20110428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階段: 報名與推薦
· 提名時間: 自民國100年05月01日起至民國100年05月30日截止。
· 提名對象 :
其推薦其本條件如下:
1. 建築地點座落在台中市內。
2. 民國99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
3. 經台中市(縣)政府都市設計審議通過且未曾獲得台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者。

參選個案請於民國100年5月30日前向台灣省建築公會台中市辦事處報名，報名資料

不全者可於報名截止前補件。
· 報名與推薦方式 :
1. 透過建築相關單位、學術單位丶大樓社區及網站，詳述徵選計畫之推薦說明及附上推薦表。
2.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主動邀請優秀作品報名，或請專家學者推薦，或主動提案。
3. 其推薦表當詳需附上薦: 個案名稱、個案地點、照片以及推薦人的姓名、聯絡方式、推薦人地點(郵寄得獎品)。
4. 其推薦者將可獲邀參加頒獎典禮及參加本活動編印之「生活台中行銷手冊一小場堿大解構」壹本之抽奨活動，並將獲贈名單公佈於網頁上。
· 推薦表之發送方式及對象:
1. 台中市(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送)
2. 台灣省建築公會(送)
3. 台中市各大專院(送)
4. 網站設置一大眾推薦(網站填寫)
第二階段 : 基本資格審查
· 審查時間 : 民國100年6月1日~民國100年6月2日暫定
· 審查地點 : 省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
· 基本資格審查委員建議名單: (以下名單經市府擇定五名委員任之)
01、劉應榮------台中市政府都發局主任秘書
02、蔡青宏------台中市政府都發局都市設計科科長
03、方怡仁------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前主任
04、江支川 ------江支川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工學博士
05、陳冠仁----台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總幹事/建築師
· 審查方式 :
由基本資格審查委員(經市府擇定五名委員)先針對所推薦個案之推薦表內容，進行推薦個案資料: (僅作基本資料之確認如是否完工、是否有重大違章等)
1. 與都市審議及空間審議會議資料核對之確認調查。
2. 進行符合基本資格之個案資料、照片等確認及補充，確認其推薦個案之完整度。
3.  將所有通過基本條件之個案，完成基本資料之建檔與製作評審相關文件，
4.  將建檔之個案寄予專家評審團進行審議。
第三階段：專家初審(名單經市府擇定11名委員任之)
· 審查時間： 民國100年6月10日 (暫定)
· 審查地點： TADA(暫定)
● 初審委員名單: (名單經市府擇定11名委員任之)
01何肇喜------台中市政府都發局局長
02羅榮源-----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主任
03李如儀---景觀學會名譽理事長
04沈芷蓀---沈芷蓀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05李新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教授
06龔書章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所長
07黎淑婷---逢甲大學建築系系主任
08葉水龍---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台中縣辦事處前主任
09 劉育東---亞洲大學副校長
10歐陽駿---  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社長
11曾成德---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
· 審查方式：
1.專業評審團經由第二階段內被提名的個案中進行初步審閲(6/9~6/10)。
2. 於6/10日前召開審查評選會議，經本團隊之說明資格審查之過程與簡報，由專家評選團篩選出符合本活動目標之優秀案例，並進行初度評分。(建議以80件以內之個案進行下階段之票選數)
3. 專家評選團討論第四階段入選件數。(建議以30~40件以內之個案進行第五階段之評選個案數目)
4.將評選之個案進行資料匯整圖說及大圖輸出等，以供第四階段全民投票。
第四階段：網路及報紙票選與公開展覽活動
· 全民票選暨展覽時間：民國100年6月20日至國100年6月27日
· 評選暨展覽地點： 新台中市政府一樓_願景館
· 評選辦法：
1. 公開展覽票選： 
經第三階段評專家選審結果的案件，以大圖輸出於舊酒廠公開展示並召開記者會，透過媒體之宣傳說明，吸引更多民眾之參與投票選活動。
2. 網路及媒體選：
同展覽時間於大眾媒體報紙刊登入選個案及説明票選方式外，亦於市府網路設置票選方式，民眾可藉由展覽現場、網路或報紙進行投票。
3. 參與利多 ：
凡參加第一階段推薦者名單及第三階段票選者，將其投票匯整於票劵箱，於頒奬典禮當天抽出前200名，可獲贈本活動編印之「生活台中行銷手冊一小場域大解構」壹本，並將獲贈名單公佈於網頁上。
4.  評分加總：
於第四階段投票截止後將配合第三階段評審評分結果，以權重(台中都市設計獎之全民：評審=3：7) 方式，遴選出台中都市設計奬優秀案件，以供第五階段專家現戡評選。
第五階段：專家評審現地勘查
· 現地勘查評選時間：民國100年6月29日(三)或民國100年6月30日(四)
· 評選地點：入選及進入第五階段之優秀案件現地
· 評選辦法：
1.  安排第五階段專家評選現勘之事宜（6/29~6/30）。
2. 將第三及第四階段之評選加總之優秀個案，匯整其資料，進行第五階段之專家評審團現地堪查評選。
3.  經由入選之個案建築師或設計師或建設公司進行導覽及簡報說明。
4. 淘汰不符合實際性及合法性之作品。
5. 執行團隊準備進入最後決審之相關事宜及文件資料及規劃第六階段總決選之專家評選團會議。
第六階段：專家評審決選會議
· 現地勘評選時間：民國100年6月29日(三)或民國100年6月30日(四)
· 評選地點：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台中市辦事處(暫定)
· 評選辦法：
1. 第六階段將由第五階段之專家評審現地堪查入選之合法性作品。
2. 服務團隊進行入選作品之總結説明及報告。
3. 評選團進行討論及評選。
4. 加權計分之入選案件，決選出20件優選作品。
